
1 

 

「第11梯次廣播電臺釋照」規劃修正（草案）公開說明會 

意見彙整表 

提供意見者：公開說明會前（網路）1件，公開說明會（現場意見）8件，公開說明會後（網路）2件，

共計 11件。 

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冠均廣播電視節

目製作社 

姓名：吳庭儀 

職稱：總經理 

 1. 儘速開放電台申請。 

2. 釋照。 

3. 透明化。 

4. 釋照能否以輔導未立案

電台為優先。 

 

1. 政府相關單位要輔導未

立案電台合法為名,卻

以消滅未立案電台為

實,為配合政府政策,苦

等多年 ,希望不要再讓

有心經營者失望。 

2. 釋照已等候多時。 

3. 以往皆是政客、財團壟

斷，以致有心經營者無

法取得。 

4. 雖然未立案電台已絕

聲，但並不表示未立案

電台棄權，事實上未立

案電台急需相關單位的

協助。 

5. 請給未立案電台業者機

會與一個發揮舞台。 

1. 「第 11梯次廣播電臺釋照」

規劃修正（草案）即再次通

盤針對各區域廣播市場之經

營現況及民眾近用需求審慎

評估；現階段規劃與未來釋

照之過程都將依公平、公正

及透明的原則，依法辦理。 

2. 本次公開說明會之諮詢意

見，於提報本會委員會議審

議討論後，即會依行政流程

將修正草案陳報行政院；俟

行政院核定後，本會即將儘

速依核定方案進行「廣播事

業設立許可辦法」之修訂，

並據以辦理後續「申請須知」

及「審查作業要點」等規定

之公告及受理申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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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民營廣播電台聯

合會 

姓名：馬長生 

職稱：理事長 

 1. 申請資格，若有既有電

台業者承諾繳回廣播執

照，取消〝小功率〞的

限制，使既有電台不論

是小、中、大功率的業

者都可以申請。 

2. 若 AM 電台業者申請到

時，僅須繳回 1 個 AM

頻率，而非 1 家公司全

體的頻率。 

3. 審查方式的項目，就「新

住民等少數族群」在區

域型的電台申請時，不

必特別限定，而由申請

者自由發揮。 

4. 就申請資格不要有〝小

功率〞電台的限制，直

接改為〝既有電台業者

提出申請時〞。 

調幅電台因發射受到對岸

（中共）廣播的干擾，而

核定大功率的發射，卻不

代表喪失申請的資格。 

1. 本次規劃既有廣播業者原則

上不得提出申請，但為鼓勵

產業突破現狀、提升經濟規

模並活化頻率使用，若既有

小功率電臺業者於申請時承

諾繳回舊廣播執照及使用之

頻率，則可提出區域性（中

功率）電臺申請，讓經營績

效良好之既有小功率電臺可

以有申請經營區域性（中功

率）廣播事業之機會，以擴

大其經營規模；惟相關建議

（既有業者不分規模皆可參

加申設）亦將能讓既有業者

依其自身營運規劃考量，有

更彈性、寬廣的申設空間，

故將納入規劃修正考量。 

2. 另無線電波頻率屬於全民所

有，廣播事業設立應依廣播

電視法第 8條之規定，於電

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

衡；本次修正規劃其要旨即

在於朝向產業結構調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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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求多元開放，避免廣播事業

設立集中於少數，爰將依原

行政院 103年核定之規劃，

清楚敘明「應承諾繳回舊廣

播執照註記之所有頻率（含

AM、FM）」。 

3. 本次規劃之審查項目並非加

分項目，係在營運計畫中納

入多樣性評分考量，期由申

請人規劃多元節目內容，提

供審查委員評分之參考；後

續本會將另針對「申請須知」

及「審查作業要點」（包含以

上營運計畫之評分項目）等

細項規定對外公告，使申請

人有參考依據。 

台北之音(宜蘭中

山台) 

姓名：王令琪 

職稱：董事長特

助 

議題4.2及4.3審

查方式規劃 

 

1. 營運計畫書的評分 /加

分項目過於主觀與含

糊。 

2. 品牌經營各有其專項與

服務人群，若同時要求

均衡、市場狀況、服務

少數族群，甚麼都要求

 1. 本次規劃之審查項目並非加

分項目，係在營運計畫中納

入多樣性評分考量，期由申

請人規劃多元節目內容，提

供審查委員評分之參考。 

2. 由於廣播媒體具有相當之公

共及公益性，本會委員會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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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也是甚麼都做不好，自

相矛盾、同時更忽略了

商業電台的生存考量。

以服務新住民作為加分

考量為例，2015年內政

部統計新住民與其第二

代約為 70萬左右，約佔

台灣人口 3％，再考量

到廣播收聽人口比例之

後，請問這個新住民服

務能到位嗎？還是相反

流失了更多其他族群的

收聽需求？特定或少數

族群的權益與服務，是

政府的責任，不該是媒

體加分與否的考量，當

政府有相應的配套與措

施，媒體自會承擔相應

的社會責任，並進行配

合與輔助。請重新斟酌

評分與加分的立基點。 

期透過廣播事業之再釋照，

達成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

之目標，使廣播發揮媒體在

商業市場考量外，原應有之

多元豐富面貌，提供更完整

之資訊公平服務公眾。 

3. 後續本會將另針對「申請須

知」及「審查作業要點」（包

含以上營運計畫之評分項

目）等細項規定對外公告，

使申請人有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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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議題 1.釋照頻

率、區域及張數

規劃 

全區性廣播事業優先採

〝行政院核定指配〞方式

辦理，作為公益性廣播事

業使用。現今公共用途媒

體之經營均依賴政府捐

助，真正達成公益與公共

的服務效益極低，是否該

先檢討〝公益性媒體〞的

價值，而非逕行指定增加

公益頻率，避免造成浪費

公帑、亦對廣播產業的成

長毫無實質幫助。 

公共電視有達成其頻道目

的嗎？引領產業遠不如民

營電台頻繁、多面向的舉

行公益活動或大力支持宣

傳政府相關政策與宣導，

服務不同族群。 

 由於廣播媒體具有相當之公共

及公益性，本會亦期藉由推動

公共性媒體服務作為帶動廣播

產業創新之引領力量，營造多

元豐富之市場環境。本次研議

規劃擬釋出 1張全國性公共廣

播事業執照供公共性使用，即

是為落實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1

條及第 5條之立法意旨，讓通

訊傳播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

之目標得以實現，並讓不以營

利為目的之公共性或公益性廣

播事業，更能夠提供完整之資

訊公平服務公眾，發揮媒體在

商業市場考量外，原應有之多

元豐富面貌。 

台灣省道教會 

姓名：洪偉富 

職稱：秘書長 

 1. 公平、公開、公正，政

府為全民服務，降低門

檻，政府不要為權貴服

務。 

2. 降低公益頻道門檻，協

1.才能為弱勢認可。 

2.全民參與廣播效能。 

「第 11梯次廣播電臺釋照」規

劃修正（草案）即再次通盤針

對各區域廣播市場之經營現況

及民眾近用需求審慎評估，並

就社區性（小功率）電臺申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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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助以宗教教化民眾。 規劃較低之門檻，以供有經營

熱忱者申設；因經營門檻低，

可鼓勵新參進者逐步熟悉及穩

定經營，並促使各地方人文特

色之傳播及區域發展，讓更多

民眾近用媒體之機會得以實

現；現階段規劃與未來釋照之

過程都將依公平、公正及透明

的原則，依法辦理。 

台北之音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姓名：吳聲緯 

職稱：節目行銷

總監 

議題 4.1審查取

消原釋照規劃所

有之加減分方式 

建議可保留必要可提供審

查委員評分〝依據〞的項

目。 

對既有業者來說太不公

平！怎能說改就改？ 

1. 衡酌各界對於原釋照規劃

案，於公開說明會及書面陳

述等各方管道所提建言，就

原規劃之加減分項目及比重

計算方式仍有相當疑義，另

基於對改善廣播產業營運情

況、重整產業結構秩序之手

段亦可透過營運計畫審查等

不同思維角度及政策方式予

以達成，爰本會再次整體檢

討調整。 

2. 後續本會將另針對「申請須

知」及「審查作業要點」（包

含以上營運計畫之評分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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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目）等細項規定對外公告，

使申請人有參考依據；既有

業者仍可透過在營運計畫中

所列之過往經營優良績效，

爭取評審委員之青睞。 

議題 4.2少數民

族的定義為何？ 

1. 不應限制策劃方向（或

引導）。 

2. 少數族群的融合更是需

要大家關心，讓他們〝融

入〞台灣生活，台灣文

化才是當務之急。 

如此一來規劃出的電台不

足以接受市場生存的考

驗。 

參酌國際上部分國家針對少數

民族之保護措施，以及通訊傳

播基本法第 1條及第 5條之立

法意旨，本會期藉由廣播事業

之多元服務及內容傳遞，讓我

國國民在成為自己多元文化之

設計者、擁有和發揚自己民族

之文化傳統外，更能兼容並吸

收其他民族之文化，從而使各

民族文化得以傳承之同時，實

現對文化差異之平等態度和對

文化多樣性之肯定。 

北部調頻廣播電

台 

姓名：余穎 

職稱：台長 

 1. 社區電台審查分數以前

訂為 60分以上，為何更

改為 75 分以上為合格

方可參加抽籤？ 

2. 營運計畫書項目配分比

例為何？ 

 1. 社區性廣播事業之審查分數

由 60分改為 75分以上為合

格者方可參加抽籤，係考量

為提升參進者之經營水準，

使其取得廣播執照後，更能

達成滿足民眾在地需求，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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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作有特色、豐富節目內容之

期待。 

2. 後續本會將另針對「申請須

知」及「審查作業要點」（包

含營運計畫應載明事項之配

分項目）等細項規定對外公

告，使申請人有參考依據。 

宙斯公司 

姓名：朱復轟 

職稱：董事長 

 1. 何時開放進入公告？ 

2. 何謂公益電台？請說

明。 

 1. 本次公開說明會之諮詢意

見，於提報本會委員會議審

議討論後，即會依行政流程

將修正草案陳報行政院；俟

行政院核定後，本會即將儘

速依核定方案進行「廣播事

業設立許可辦法」之修訂，

並據以辦理後續「申請須知」

及「審查作業要點」等規定

之公告及受理申請事宜。 

2. 本次研議規劃擬釋出 1張全

國性公共廣播事業執照供公

共性使用，即是為落實通訊

傳播基本法第 1條及第 5條

之立法意旨，讓通訊傳播促

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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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得以實現，發揮媒體在商業

市場考量外，原應有之多元

豐富面貌；其重點並非在於

定義何謂「公益」，而是就

此張全區性廣播事業之申設

資格規劃，將以「政府機關、

行政法人或政府捐助成立之

財團法人，依法律規定申請

經營具公共性或公益性之廣

播事業者，且其籌設規劃經

行政院核定或同意」為優先。 

台北之音 

姓名：廖婉池 

職稱：董事長 

不應限制現有業

者參與申請 

1. 公營電台的申設，涉及

經費；且已達飽和，是

否應開放經營績效的電

台來申設。 

2. 企劃書跟標金到底何者

較重要？！現場業者佔

98％，關切之重，為何

反被排除在外？！還是

大家都找 15 倍的人頭

來申設，實在荒謬！ 

 1. 本次規劃既有廣播業者原則

上不得提出申請，但為鼓勵

產業突破現狀、提升經濟規

模並活化頻率使用，若既有

小功率電臺業者於申請時承

諾繳回舊廣播執照及使用之

頻率，則可提出區域性（中

功率）電臺申請，讓經營績

效良好之既有小功率電臺可

以有申請經營區域性（中功

率）廣播事業之機會，以擴

大其經營規模；惟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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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既有業者不分規模皆可參

加申設）亦將能讓既有業者

依其自身營運規劃考量，有

更彈性、寬廣的申設空間，

故將納入規劃修正考量。 

2. 由於廣播媒體具有相當之公

共及公益性，本會亦期藉由

推動公共性媒體服務作為帶

動廣播產業創新之引領力

量，營造多元豐富之市場環

境。本次研議規劃擬釋出 1

張全國性公共廣播事業執照

供公共性使用，即是為落實

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1條及第

5條之立法意旨，讓通訊傳

播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之

目標得以實現，並讓不以營

利為目的之公共性或公益性

廣播事業，更能夠提供完整

之資訊公平服務公眾，發揮

媒體在商業市場考量外，原

應有之多元豐富面貌。 

3. 本次釋照規劃針對區域性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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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播事業採先審查後競價方

式，係期以審查方式覓得體

質健全之經營團隊，並佐以

競價設計，回歸市場機制來

反映廣播電臺之真正價值，

以兼顧營運計畫審查與競價

機制二者之重要性。 

中華民國廣播商

業同業公會 

姓名：戴清富 

職稱：理事 

 針對中功率釋照無封頂價

格，無限上綱。 

有底標沒上限規定，有二

點缺點： 

1. 圖利財團之虞。 

2. 可能有中資或會介入。 

1. 本次釋照規劃針對區域性廣

播事業係期以審查方式覓得

體質健全之經營團隊，並佐

以競價設計，回歸市場機制

來反映廣播電臺之真正價

值；若設有競價上限恐會產

生扭曲市場機制之疑慮，未

能彰顯競價之真正精神。 

2. 本次釋照之申請人資格及未

來營運相關事項，仍須依廣

播電視法及其施行細則、廣

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及相關

法律規定辦理。 

中華民國廣播事

業協會 

姓名：吳芳如 

 請修正申請資格中之第二

項規定，取消既有業者不

得提出申請之限制 

1. 電台家數已達飽和狀

況，單一頻率之小功

率、中功率經營極為困

1. 本次規劃既有廣播業者原則

上不得提出申請，但為鼓勵

產業突破現狀、提升經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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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職稱：秘書長 難，NCC應輔導中小功

率擴大規模，允許單一

之小功率電台及中功率

電台，可跨區申設。 

2. 調幅台之情況更為特

殊，號稱中功率，發射

效果及經營狀況比小功

率還差，數位時代已無

法生存。建議 NCC 於

此次釋頻時特別考量調

幅台的生存空間，放寬

調幅台業者的申設條

件，並取銷若獲得新頻

道即應繳回舊頻道之限

制，繳回調幅台對 NCC

日後的釋頻運作並無意

義。 

模並活化頻率使用，若既有

小功率電臺業者於申請時承

諾繳回舊廣播執照及使用之

頻率，則可提出區域性（中

功率）電臺申請，讓經營績

效良好之既有小功率電臺可

以有申請經營區域性（中功

率）廣播事業之機會，以擴

大其經營規模；惟相關建議

（既有業者不分規模皆可參

加申設）亦將能讓既有業者

依其自身營運規劃考量，有

更彈性、寬廣的申設空間，

故將納入規劃修正考量。 

2. 另無線電波頻率屬於全民所

有，廣播事業設立應依廣播

電視法第 8條之規定，於電

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

衡；本次修正規劃其要旨即

在於朝向產業結構調整、力

求多元開放，避免廣播事業

設立集中於少數，爰將依原

行政院 103年核定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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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清楚敘明「應承諾繳回舊廣

播執照註記之所有頻率（含

AM、FM）」。 

 反對全區性廣播執照納入

公廣集團的規劃 

此項規劃推翻之前既定釋

出為商業電台的規劃，不

知用意何在。現有公營電

台已有數家，均已具全區

性的規模，一年已花費不

少國家預算，若再加上此

張執照及即將釋出的中廣

二頻道，也將成為原住民

與客家的公營電台，勢必

讓人有黨政軍又要控制媒

體的遐想，建議這三個頻

道全部釋出為商業電台以

示公允。 

由於廣播媒體具有相當之公共

及公益性，本會亦期藉由推動

公共性媒體服務作為帶動廣播

產業創新之引領力量，營造多

元豐富之市場環境。本次研議

規劃擬釋出 1張全國性公共廣

播事業執照供公共性使用，即

是為落實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1

條及第 5條之立法意旨，讓通

訊傳播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

之目標得以實現，並讓不以營

利為目的之公共性或公益性廣

播事業，更能夠提供完整之資

訊公平服務公眾，發揮媒體在

商業市場考量外，原應有之多

元豐富面貌。 

北部地區  廣播

電台 

姓名：邱智業 

職稱：董事長特

議題1: 

釋照頻率、區域

及張數規劃 

釋照方向是否需修改，以

利整體產業健全性。四點

理由如右。 

1. 自規劃此草案開始至

今，新媒體(網路)的竄

起，衝擊了既有的傳統

媒體發展空間，在電

1. 本次釋照規劃修正，即是考

量部分電臺經營規模已顯不

足，且近來網際網路音訊串

流不斷興起，民眾近用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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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助 視、報紙、網路及廣播

媒體當中，現今廣播已

成為最弱勢的一環。在

終端接收者逐漸轉移至

網路介面，整體廣播及

廣告量萎縮下，再開放

釋照是否讓現既有的業

者經營更加困難，此惡

性循環下，恐間接影響

節目品質與提升潛在就

業機會。 

2. 另公聽會上有提到考量

到經營效能不錯的小功

率電台，可有效發揮規

模，進而提升換照升級

成中功率的需求。但現

今網路時代，小功率電

台經營績效卓越或受市

場聽眾愛戴者，均有申

請網路線上收聽功能，

同時多數業者不論是國

(台 )語台、流行生活

台、音樂台、鄉親台等

等多數業者亦有網路線

上收聽功能，此新的收

聽模式已遠橫跨小、

之需求或可透過網際網路、

社交媒體、「自媒體」之應用

得到滿足，故本會規劃調整

原釋出區域性及社區性廣播

事業執照張數，以因應產業

的變化，降低釋照對既有廣

播市場之衝擊。 

2.另為積極因應近年來數位匯

流之發展，本次釋照規劃即

修正於審查方式中，就區域

性廣播事業之營運計畫納入

「新媒體應用」評分項目，

期讓廣播產業藉以提升數位

應用能力及服務創新思惟。 

3.再，本次釋照規劃修正，即綜

合考量目前各區域廣播電臺

之獲利情形、平均服務人口

數及未來可能之發展等產業

因素及近用需求要項，依既

有空頻規劃預計釋照之區域

及張數，讓各界對於廣播產

業未來之近用需求及既有之

事業營運考量皆能納入考



15 

 

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中、大功率及區域性功

能鴻溝。此外，現今的

生活模式，不見得家家

戶戶都有收音機，反向

的，幾乎每人都有智慧

型手機，即便考量到的

新來台的新住民或少數

族群亦是透過智慧型手

機上網平台吸取多元資

訊。 

基於以上理由，似乎無

法有效幫本次政策目標

中的突破產業困境及創

造提升之契機。 

3. 另針對區域性廣播即將

釋出的5張，扣除掉金門

一張，多集中在新竹以

北的地區。也許此決策

是以人口結構來規劃，

但基隆、台北、桃園、

新竹為台灣的大都會

區，民眾的生活習慣及

模式多為手機網路重度

使用導向勝過於其他各

縣市。反向來說，其他

縣市的人口使用傳統收

量。 

4. 至於本次研議規劃擬釋出 1

張全國性公共廣播事業執照

供公共性使用，係由於廣播

媒體具有相當之公共及公益

性，本會期藉由推動公共性

媒體服務作為帶動廣播產業

創新之引領力量，使通訊傳

播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之

目標得以實現，並讓不以營

利為目的之公共性或公益性

廣播事業，更能夠提供完整

之資訊公平服務公眾，發揮

媒體在商業市場考量外，原

應有之多元豐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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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音機收聽廣播的人數跟

密切度可能遠勝過泛北

部地區。所以若以人口

規模市場為導向取決於

釋照地區分配額度，是

否對這四個縣市既有業

者不公平。同時中功率

電台往往是跨縣市可收

聽的，這樣一來變成基

隆到新竹四個縣市加乘

倍數的跨區互打。另加

上規畫的小功率釋放額

度，競爭又更加激烈。

在廣播已快成為夕陽產

業，輸出的內容又無法

跳脫國家以外帶來收入

的同時，此舉是否加速

業者經營困難，若營運

上產生困難，是否違背

了此政策措施的原善意

初衷，即所謂的有效幫

助突破產業困境，及公

平合理原則，並間接影

響到聽眾、業者、社區

福祉的權益。 

4. 針對能積極落實通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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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播基本法第1條及第5

條之宗旨，為提升國民

之權利，保障消費者利

益，及提升多元化，尊

重弱勢權益。目前政府

已確定增加全區原住民

電台、全區客家台。加

上計劃的全區頻道提供

給公廣集團使用放送，

另加上已存在的警廣、

教育電台等，以目前的

市場胃納量是否足以達

到並兼顧到促進多元文

化均衡發展及少數族群

權益。倘若仍嫌不足，

那釋照時應強制規範並

訂定台調，如新住民

台、宗教台、體育台、

氣象台等等。 

議題3: 

釋照方式規劃 

競價底價標準 若中功率採競價標售，底

價如何訂定，競標結果是

否會影響到市場現今資本

額不一樣中功率的電台價

值。 

本案後續如奉行政院核定後，

本會即將儘速依核定方案進行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之

修訂，並據以辦理後續「申請

須知」及「審查作業要點」等

規定之公告及受理申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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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 徵詢議題 建議 理由 本會回應意見 

至於競價制度之擬定、執照價

值之評估等事項，本會屆時擬

將參酌我國廣播市場結構、相

關研究成果、國際間廣播電臺

釋照制度及執照底價估算方

式…等項，進行拍賣底價之估

算，而競價之結果則將交由市

場機制決定。 

 


